
行唐县水利局职责任务清单

填报单位：行唐县水利局

序

号
内设机构名称

对应部门“三定”规定主要

职责及内设机构具体职责

序

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注

1 综合股

承担机关日常工作的协调和

督查，负责机关文电、会务、

机要、保密、档案、宣传、

政务公开、后勤保障等工作；

负责起草机关重要文件、综

合文稿和领导讲话；承办人

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答复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

单位老干部服务工作。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

机构编制、干部人事管理和

教育培训工作；组织水利行

业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勤

人员技术等级培训考试、考

核工作；做好水利系统职工

调资工作。

负责机关财务、国有资

产管理及内部审计工作，监

督指导所属单位财务管理、

1

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协调和督查，负责机关文

电、会务、机要、保密、档案、宣传、政务公

开、后勤保障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

2 负责起草机关重要文件、综合文稿和领导讲话。

3 承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答复工作。

4 牵头协调全系统信访维稳工作。

5 负责局机关值班工作

6

负责机关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及内部审计工作，

监督指导所属单位财务管理、国有资产工作；

负责单位各项资金的筹措、使用和管理工作，

依法合理组织收入，严格按规定办理财务收支。

7

组织提出县级水利财政资金安排建议，并统筹

协调项目实施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提出有

关水利价格、税费、基金、信贷的建议。

8

负责编制年度部门预决算报表，做好项目申报、

实施及绩效评价工作。负责单位日常经济业务

的核算工作，规范财务审批手续，确保报销票

据手续完备、内容真实、数字准确，按期报帐，

帐目清晰。按照相关财务制度规定，严格部门



国有资产工作；组织提出县

级水利财政资金安排建议，

并统筹协调项目实施的监督

管理和绩效评价；提出有关

水利价格、税费、基金、信

贷的建议；负责水利系统职

工工资发放及保险工作。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

党建、宣传、思想政治、精

神文明建设及群团等工作；

承担机关和所属单位党风廉

政建设具体工作。

统筹协调水利系统安全

生产工作；牵头协调全系统

信访维稳工作。

预算执行，实时跟踪资金流向，充分发挥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利用财务数据，客观、真实地

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为领导决策提供参

考依据。

1 综合股

9

负责各部门经费申请报告和政府采购手续的审

查、监督和呈报工作。负责债权、债务和固定

资产的核查工作。

10

负责会计档案管理工作，按照规定做好记帐凭

证、帐簿、报表等会计资料的立卷、建档和保

管工作。

11
负责单位非税收入的征缴工作，严格执行收支

两条线原则。

12 负责水利系统职工工资发放及保险工作。

13 负责水利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14 负责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工会、妇联等工作。

15

负责水利系统各单位机构设置的方案编制管

理、机构改革工作。负责编制录用、聘任人员

的安置方案，水利系统中层干部及其他干部职

工的任免或调配手续、合同管理等工作。

16

负责水利系统职工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险、离

退休金、遗属补助、抚恤金等方案编制及报批

工作。

17

负责水利系统职工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人技

术等级考核工作。负责对水利系统中层干部及

专业技术人才的履职尽责情况进行定期考核工

作。负责水利系统干部职工年终考核方案编制



及报审工作。

1 综合股

18

负责水利系统职工（包括培养发展党员）培训、

继续教育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党建、

宣传、思想政治、精神文明建设及群团等工作；

承担机关和所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具体工作。

19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市委、省政

府、市政府有关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老干部服务工作。

2
工程规划建设管

理与质量监督股

拟订全县水利发展规划，组

织编制重大水利综合规划、

专业规划和专项规划。组织

实施中央、省、市和县级水

利建设投资计划。负责审核

重点水利建设项目建议书、

可行性研究报告，按规定权

限审核初步设计报告。督促

检查水利重大政策、决策部

署和重点工作的贯彻落实情

况，指导水利改革创新工作。

负责全县水利统计工作。监

督实施水利行业的技术标

准、规程规范。组织指导水

利科学研究、技术引进和科

技推广，开展水利交流与合

作。

负责水利工程建设管

1

负责拟订全县水利发展规划，组织编制重大水

利综合规划、专业规划和专项规划。组织实施

中央、省、市和县级水利建设投资计划。负责

审核重点水利建设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

告，按规定权限审核初步设计报告。

2

督促检查水利重大政策、决策部署和重点工作

的贯彻落实情况，指导水利改革创新工作。负

责全县水利统计工作。监督实施水利行业的技

术标准、规程规范。

3
组织指导水利科学研究、技术引进和科技推广，

开展水利交流与合作。

4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水利工程建设等方面的法

律、法规和政策和方针，以及规范性文件。负

责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制定有关制度并组织实

施。

5

负责小型水库等基本建设项目立项申报、组织

实施和工程验收的建设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水

利工程蓄水注册登记、大坝安全鉴定和验收、



理，制定有关制度并组织实

施。组织实施具有控制性的

重要水利工程建设。组织指

导水利工程蓄水安全鉴定和

验收，指导主要行洪河道堤

防、病险水库、水闸的除险

加固。按规定做好水利工程

竣工财务决算、审计和工程

验收有关工作。组织实施水

利工程质量监督及安全监

管。指导监督水利工程运行

管理工作。

水库运行管理系统、水库维修养护等业务管理

工作。按规定做好水利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审

计和工程验收有关工作。

2
工程规划建设管

理与质量监督股

6

负责对县内水利工程实施质量监督管理；协助、

配合省、市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站组织的水利工

程项目的质量监督工作。参与所监督水利工程

的重要隐蔽工程和重要单元工程验收，列席分

部工程、单位工程验收、参加阶段验收、专项

验收和竣工验收。监督受监督水利工程发生的

质量事故的处理。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

检查类第 1 项；行政奖励

类第 1项。

7

按规定督促项目法人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水利

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对受监工程进行质量检测。

掌握全县水利工程质量情况，与各科室总结交

流质量监督工作经验，及时上报质量监督中发

现的较重大问题，并定期向市水利局和省水利

厅报告工作。

3 水生态保护股

贯彻落实水利政策。承担机

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

工作，承担行政复议、行政

应诉的有关工作，指导监督

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协

调水事纠纷，组织查处重大

涉水违法事件。

承担实施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相关工作，组织实

施水资源论证、有偿使用工

1

贯彻落实水利政策。承担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合

法性审核工作，承担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的有

关工作。组织全县重大水事违法案件的查处等

有关工作，指导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人员对

全县水资源、水域、水工程、水土保持生态环

境等有关设施进行执法。对乡镇的涉水法律、

法规进行业务指导培训。和乡镇做好信息共享。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行政处

罚第 1项至第 10 项；行政

强制第 1项至第 3项。

2

承担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相关工作，组

织实施水资源论证、有偿使用工作，负责规划

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查。



作，负责规划水资源论证报

告书审查。指导水量分配工

作并监督实施。指导河湖生

态流量工作。组织编制水资

源保护规划，按规定开展饮

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工作。组

织指导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

理。配合有关发布水资源公

报。组织水资源承载能力监

测预警工作。贯彻落实节约

用水政策，组织编制并协调

实施节约用水规划，组织开

展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工作。

组织实施用水总量控制、用

水效率控制、计划用水和定

额管理制度。指导和推动节

水型社会建设工作。

负责水域及其岸线的管

理与保护，负责主要河道的

开发、治理和保护，负责河

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及河湖

水系连通工作。监督管理河

道采砂工作，指导河道采砂

规划和计划的编制。承担跨

区域流域水资源供需形势分

析，指导水量调度工作并监

3

负责水资源的统一规划，管理和保护工作；监

督实施水资源管理和保护、节约用水等方面的

政策法规；组织编制水资源保护规划，按规定

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工作。

4

组织指导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配合有关发

布水资源公报。组织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

工作。

5

组织指导和监督节约用水；承担全县节约用水

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组织制定节约用水规划，

做好节水项目的实施，组织开展节水宣传或节

水新技术推广，制定并下达年度用水计划。

6
负责组织实施全县水资源费改税的一些基础性

工作及纳入水资源税正常管理的水量核定。

7

组织实施取水许可制度。组织实施行业用水定

额并监督管理；负责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

节水论证及节水设施验收工作。组织拟定并监

督实施全县水量分配方案。负责全县水资源各

项指标统计工作。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

工作。

8

负责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与保护，负责主要河

道的开发、治理和保护，负责河湖水生态保护

与修复及河湖水系连通工作。监督管理河道采

砂工作，指导河道采砂规划和计划的编制。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

检查第 2项。

9

承担跨区域流域水资源供需形势分析，指导水

量调度工作并监督实施，统一组织并监督实施

水库、河流水量调度和生态补水等工作。负责



督实施，统一组织并监督实

施水库、河流水量调度和生

态补水等工作。负责制定实

施当地地表水年度利用计

划。监督实施水利工程年度

供水计划。

承担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工作，组织编制水土保持规

划并监督实施，组织水土流

失调查与监测、预报并公告，

监督检查开发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实施工作。指导生

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制定实施当地地表水年度利用计划。监督实施

水利工程年度供水计划。

10

组织编制水土保持中长期规划并监督实施，组

织水土流失调查与监测、预报并公告，监督检

查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工作。

11

负责水土保持项目的调查和上报工作；组织实

施全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作；负责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工程的行业管理、技术指导、竣工验

收等工作；负责水土保持相关科技开发与推广，

水土保持宣传与人员培训。指导生态清洁小流

域建设。

4
水旱灾害防御与

农村水利股

组织编制全县洪水干旱防治

规划，主要行洪河道和大中

型水库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

调度以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

并组织实施。承担水情旱情

预警工作。指导水利设施的

管理、保护、安全鉴定和综

合利用，组织编制水库运行

调度规程和大坝安全管理应

急预案。指导水库、堤防、

水闸等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

与划界。

承担水库、水利工程移

1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抗旱工作方针、政策。 负责

编制全县干旱防治规划，主要行洪河道和大中

型水库的抗御旱灾调度以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

并组织实施。

2

承担旱情监测预警工作。组织指导抗旱规划编

制，用水组织建设；负责抗旱经费的调配和管

理；指导编制抗御旱灾预案。

3

负责对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安排的涉及

水利部门的有关防汛工作。负责有关防汛工作

公文接收、领导批办件下发、数据收集等工作。

4

负责通讯机房电台报汛、雨量监测设备、县级

预警平台的正常运行。负责卫星电话和无线预

警广播运行维护和日常测试。负责防汛物资管



民管理和后期扶持工作，组

织实施水利工程移民安置验

收、监督评估等工作，组织

开展新增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人口核定。

编制灌排工程发展规

划，组织开展灌排工程建设

与改造，组织指导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指

导节水灌溉有关工作，指导

农村水利社会化服务体系建

设。

理及灾情收集等工作。

5

指导水库管理单位做好工程检查、预案编制、

调度运用等防汛技术工作。指导水库、堤防、

水闸等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与划界。

6

贯彻执行国家水库移民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

法规；承担水库、水利工程移民管理和后期扶

持工作，组织实施水利工程移民安置验收、监

督评估等工作，组织开展新增水库移民后期扶

持人口核定；拟定大中型水库移民规划及年度

实施计划，扶持水库移民发展生产；接待移民

来信来访，处理移民遗留问题。

7

组织编制大中型灌排工程发展规划，组织开展

大中型灌排工程建设与改造。负责水利设施的

建设管理、保护、安全鉴定和综合利用。指导

农村水利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8

组织做好全县灌区项目申报、工程建设管理工

作。组织做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前期文件编制

工作，并依据权限上报，督导工程建设管理，

组织项目年度验收。组织做好农村水利社会化

服务体系建设、基层水利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工

作。

9

组织指导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组

织各乡镇对农村饮水安全进行排查；指导节水

灌溉工作。


